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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策法规解读



第一部分

Ø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

Ø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
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》

Ø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

Ø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

Ø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
4

第一部分 政策法规解读

n 审批依据



第一部分

Ø畜牧法   第二条、第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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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

Ø2020年5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，农业农村部公布

ü传统畜禽17种:猪、普通牛、瘤牛、水牛、牦牛、大额牛、 绵羊、

山羊、马、驴、骆驼、兔、鸡、鸭、鹅、鸽、鹌鹑

ü特种畜禽16种:梅花鹿、马鹿、驯鹿、羊驼、火鸡、珍珠鸡、雉鸡、

鹧鸪、番鸭、绿头鸭、鸵鸟、鸸鹋、水貂（非食用）、银狐（非食

用）、北极狐（非食用）、貉（非食用）



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
录查询网站

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（2021年版）



第一部分

8

第一部分 政策法规解读

Ø畜牧法 第十六条



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政策法规解读

用途：丰富国内畜禽遗传资源多样性、培育新品种和改良提升畜禽资源生产性能

遗传材料
403.34万剂（枚）

活体
2700.36万头（只）

进口总量：3100余万头（只、剂、枚）

主要来源：美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丹麦等23个国家

畜禽种类：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鹅等12种

2010-2021年进口情况



2021-2023年主要畜种进口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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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政策法规解读

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是从事种畜禽生产经

营活动的前提和法律依据

Ø畜牧法 第二十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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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政策法规解读

Ø畜牧法，第二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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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政策法规解读

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

一、场址是指种畜禽生产的地址。若生产经

营者有多个种畜禽场，或者场址涉及多县域

、多省份，要确保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实

行属地管理，实行一场一证制。

二、生产经营范围包括生产经营的种畜禽品

种名称、代次等。

三、实践中，生产和经营范围可能不一致，

因此需要分别注明畜禽生产和经营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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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畜牧法，第三十二条



第一部分

15

第一部分 政策法规解读

一、进口种畜禽必须持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

可证或者说明文件。

      说明文件即饲养能力证明由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出具。

      批准文件即《农业农村部动植物苗种进（

出）口审批表》有效期为6个月。

避免因有效期短易造成反复申请，时间过

长或跨年度申请，不利于进出口监管。

6个月

饲养能力证明
只能使用1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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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口种畜禽必须符合技术要求。技

术要求包含引进品种的培育过程、品种

标准、生产性能、产地、分布及气候环

境、相关图片资料等。

ü 首次引进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

部公告 第1603号

ü 非首次引进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

业农村部公告 第730号

从境外首次引进畜禽遗传资源技术要求

（试行）

p种猪及精液进口技术要求

p种牛及冷冻精液和胚胎进口技术要求

p种鸡及种蛋进口技术要求

p种羊及冷冻精液和胚胎进口技术要求

p种兔进口技术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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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审批办法，第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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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审批办法，第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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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审批办法，第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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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政策法规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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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审批办法，第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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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审批办法，第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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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审批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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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政策法规解读

1. 农业农村部种用畜禽遗传资源引进申

请表；

2.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；

3. 畜禽遗传资源买卖合同或赠与协议；

4. 出口国家或者地区法定机构出具的种

畜系谱或者种禽代次证明；

5. 符合技术要求的其他支撑资料。

非首次引种须提交的材料 首次引种须提交的材料

1. 包括非首次引种须提交的5类材料；

2. 还应包括种用畜禽遗传资源的产地、

分布、培育过程、生态特征、生产性

能、群体存在的主要遗传缺陷和特有

疾病等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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ü 审批流程：申请报送——省农业农村厅——农业农村部

ü 审批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Ø审批办法，第十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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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种畜禽进口审批相关政策法规解读

Ø审批办法，第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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ü非首次引种：农业农村部自受理至签发审批表20个工作日。

另外，第十三条规定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20个工

作日不能做出审批决定的，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

10个工作日。延长期限的理由应当告知申请人。
Ø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30号，种猪、种牛、种鸡、种羊和种兔5个进口技术要求

ü首次引种：农业农村部自受理3个工作日内，将审核意见和

申请资料送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评估或者评审。评估或

者评审时间不计入审批期限。
Ø 农业部公告第1603号，《从境外首次引进畜禽遗传资源技术要求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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ü企业引种后，须将报关单等反映实际引进畜禽遗传资源情

况的数据资料报送农业农村部。



二、审批流程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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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审批流程及要求

申请单位
进境口
岸海关

报关

通关

签
批
表
（
四
联
单
）

1

Ø 种畜禽进口审批流程

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畜牧兽医行

政主管部门

2 20个
工作日

农业农村部 3

20个工作日

报
送
报
关
材
料

10个工作
日之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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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审批流程及要求

1 材料申请——申请单位

1.农业农村部种用畜禽遗传资源引进申请表；

2.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；

3.畜禽遗传资源买卖合同或赠与协议；

4.出口国家或者地区法定机构出具的种畜系谱或者种禽代

次证明；

5.符合技术要求的其他支撑资料。

非首次引种申请材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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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“农业农村部畜禽遗传资源引进申请表”填写

A

B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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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种畜禽进口审批流程及要求

1. “农业农村部畜禽遗传资源引进申请表”填写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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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常见错误示例

常见问题解答

A. 品种名称错误或不规范，与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》不一致；

B. 引入配套系种畜禽，未填写清楚代次及各系的公母数量；

C. 主要生产性能介绍内容不严谨、不科学、不真实；

D. 贸易金额、到货口岸填写错误；

E. 其他问题，如申请单位同时申请引进不同畜禽遗传资源的，未按要求分别

填写申请表；申请表填报内容与申请材料不一致。

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，不需要免税，是不是可以不用申请行政审批了?

答：不可以。

         依据《畜牧法》第十六条和第七十九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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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畜牧法，第七十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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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

！常见错误示例

常见问题解答

① 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说明文件，申请引种；有生产经营许可证，

但不包括拟引进品种或代次，也未提供饲养能力证明，申请引种；

② 无生产或经营范围，生产经营范围未标注清楚种畜禽品种名称、代次；

③ 超过有效期；

④ 多次使用饲养能力证明申请引种；

⑤ 申请单位和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单位非同一单位。

生产和经营范围为种畜活体，是否可以使用该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引进精液或胚胎?

答：不可以。

         依据《畜牧法》第二十四、二十五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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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畜禽遗传资源买卖合同或赠与协议

！常见错误示例

①合同形式审查不合格，缺少盖章、有关人员签字及日期

等；故意遮挡、模糊合同内容；合同过期；

②一单申请，层层转接代理企业，提交超过三方关系的合

同，关系复杂不清晰；

③合同内容不符合技术要求；

④合同内容全部英文，未翻译成中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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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出口国家或者地区法定机构出具的种畜系谱或者种禽代次证明

！常见错误示例

① 未提供系谱或系谱不清晰

② 记录不完整，不足三个代次或无性能指标数据记录

③ 格式不规范，内容表述不清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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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材料审核——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

u形式审核：如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是否符合本次引种要求,包括品种

名称、代次、有效期等。

u监督管理：

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牧

业监督管理工作

ü对引进的畜禽遗传资源进行跟踪评价，组织专家对引进的畜禽遗传

资源生产性能、健康状况、适应性等进行测定、评估，并将测定、

评估结果报农业农村部

20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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审查类型

   前审后批

审批依据

I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

II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》

受理机构和材料接收

    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，种业窗口

3 行政审批——农业农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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办理基本流程
①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种业窗口审查申请人递交的《农

业农村部种用畜禽遗传资源引进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，材
料齐全的予以受理。

②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审查后，将审核
意见和申请资料送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进行评估或评
审。

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根据评估意见提出审批意见，按程
序报签后办理批件。

审批时限
    20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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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审批流程

提出网
上申请

大厅材
料审查

出具不予受理
通知书

审
查
不
合
格

受理
技术
评审

农业农
村部审
查决定

送达批准文书

许
可

部
分
许
可

系统内反馈不予
许可的审批决定

不
予
许
可

1

2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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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网上申请1

网上提交申请材料，需提供纸质材料的同步报送。

确保材料的准确性、完整性和真实性！

大厅材料审查2

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大厅形式审查材料，材料不合格的由大厅工作人员通

知申请单位

种业窗口电话：591918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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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在系统内受理3

①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

https://zwfw.moa.gov.cn/approval-system-

web/login.html；

       技术支持电话：59191810

② 畜禽资源进出口审批系统（试运行）

http://124.70.111.135:9082/login?redirect=%

2Findex；

      技术支持电话：59194375

      欢迎对系统改进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！

确保两个系统数据资料的一致性！



第一部分

43

第二部分 审批流程及要求

送达批准文书4

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动植物

苗种进（出）口审批表（四联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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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实际报关情况反馈 ü请于海关放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将报关单及其

相应“畜禽种源免征增值税实施情况反馈表”报农

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备案。未引种的需要备注清楚

原因。

ü依据：《审批办法》第十五条

ü邮箱：angr_nahs@163.com



谢   谢！


